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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举是明代重要的人才选拔途径之一，在明初

极盛，曾出现“科、贡、荐举三途并用”的局面。①明太

祖朱元璋甚至从洪武六年(1373)开始，一度停罢科举

考试，专用荐举。②通过这一途径，他招揽各地名儒

贤士，实现了对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初步整合，巩

固了新政权。荐举由此成为明代祖宗家法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了在后世实践的合法性。但在明初，荐举

作为官僚队伍推举新成员的途径，随皇帝意愿行于

一时，只是权宜之法，并不是固定制度。权宜与定制

的复杂关系，给我们认识明代荐举的发展轨迹与实

践特点带来不便。

学界虽然对荐举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形成了一

系列重要成果，③但有关其与明代制度发展的关系及

士大夫相关认识的变化，尚有研讨空间。如荐举在

明末渐废之说，④便是误解；另外，学界对其在实践中

的调整也少有讨论。实际上，荐举在晚明仍有实行，

只不过由明初的皇帝动议、举国荐才，转变为地方政

府热衷其事，主动向朝廷推荐，成为对科举形成有力

补充的人才选任机制。

目前学界对荐举产生误解或对其运作所知不

深，一方面是因为晚明地方处理荐举事务的史料不

易获取；另一方面，荐举并不是常行定制，经此入仕

的人数与制度性铨选差距甚大，而荐举流程与铨选

又有重叠之处。由此，有权荐选的官员群体与有任

官之责的行政部门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其实

质便是依托国家机构的既定制度与依托祖宗之法的

权宜之制的冲突，难以通过制度梳理的方法获得圆

满解释。易言之，如果离开对明代祖制性质及其存

在合理性的认知，仅从既定制度演变的视角去理解

吏部铨选与荐举，自然难以捕捉制度刚性与事出权

宜之间的矛盾。⑤或因于此，近年来对明代荐举的研

究仍多集中于个案剖析，尚未形成规律性认识。

鉴于明代荐举涉及祖制与定制、朝廷与地方等

多重关系，对人们理解明代国家机构运行与政治生

态具有特殊意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

论。首先，梳理荐举成为祖制的过程，分析其作为朝

廷应对人才一时紧缺的权宜之制，而非国家定制的

特点。其次，通过考察明初以后京官与吏部在荐选

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
——明代荐举及地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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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初荐举盛极一时，后成为祖制，被赋予了在有明一代推行的合法性。此后，荐举弊端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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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与任用逐渐制度化。明后期，地方主动荐举的例子渐多，这是明初以来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整合地

方政治、文化资源的结果。荐举从朝廷主导转为地方政府主动，说明中央政府整合地方资源，经历了从行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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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矛盾，分析荐举被逐渐成熟的吏部选任制度收

束的过程，借此展现明中叶朝廷在推进行政规范化

的同时，借助制度力量，自上而下整合各地人才的趋

势。最后，在晚明荐举官员数量增多的背景下，通过

剖析地方政府运作荐举的方式和过程，分析这一趋

势所发生的方向性变化，即由朝廷借助行政力量鼓

励各地荐才，变为地方政府主动荐举，动用政治、经

济等多种资源，使所推举之人受到朝廷认可。

为说明荐举在明代国家整合地方人才资源上，

呈现的由朝廷倡导到地方主动的方向性变化及其意

义，本文借鉴了社会学中“行政吸纳政治”模式，⑥以

“行政整合”、“政治整合”等概念来解释这一变化的

阶段特性。⑦其中，“整合”意味着将部分吸纳至整

体，但不仅是结构性的，更是机制性的；“行政”是指

政府管理体制；“政治”是指大众(尤其是精英)的参

与；“吸纳”就是制度化、体制化的精英整合机制和政

治参与模式。“行政吸纳政治”模式为理解一个复杂

社会如何能够保持安定提供了从人力资源考察的视

角。⑧明代的荐举固然无法将政治整合深入普通大

众，地方政府也不需要在荐举上应付来自基层民众

的压力，但基层文化精英在晚明地方政府的动员与

扶助之下，有机会通过科举制度之外的选任机制，接

近权力中枢，乃至进入心向往之的庙堂。这就足以

令人反思，明代中央政府如何保持凝聚力，地方政府

又如何展示其对朝廷的依附。

概言之，荐举呈现的明代中央政府整合地方人

才资源由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的变化，是在国家力

量的作用下，随着制度逐渐成熟而发生的。整合地

方人才资源的问题，本质上与传统史学研究“从分裂

到统一”的议题有相关性，⑨两者在层次和范畴上存

在不同。因此，本文还希望通过对荐举的分析，为思

考晚明仍然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

一、作为祖制的荐举

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干戈未定，即大

召四方名儒，随所在馆榖之，使各以其所知荐”。⑩他

为吴王时，曾下令搜集“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

出众”者的信息。明朝建立之初，各项制度尚不完

备，为迅速填补政府机构的人员空缺，朱元璋延续了

此前征召的做法，遣官至各地，鼓励荐举官员。洪武

元年，便广征天下贤才入京，授以守令。

这批被朱元璋纳入麾下的文人，在对传统经史

之学及当时政治环境的把握上，眼光长远，经验丰

富，当“太祖下金陵，辟儒士范祖幹、叶仪。克婺州，

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耆儒

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对平定天下起到了

重要作用。因此，朱元璋特“创礼贤馆处之”，以示倚

重和恩遇。相比之下，明朝建立后在科举考试中胜

出的“后生少年”却素质堪忧，试用之后，“能以所学

措诸行事者甚寡”。于是，朱元璋日益重视以考试

制度之外的方式招揽人才，甚至在洪武六年“罢科

举，专用辟荐”，称“为国得贤，不如荐贤”。之后虽

恢复科举，仍不废荐举。

洪武朝推行荐举，初衷是招揽“聪明正直”、“贤

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

才”、“耆民”八类英才。相比科举考试，荐举更加灵

活，覆盖范围更广，选中之人仕途升迁也更顺畅，以至

于在重开科举之前，“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

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形成了

举国荐才的局面，甚至“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

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

登大僚者不可胜数”。仅洪武十五年九月，吏部即

“以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入见”。

朱元璋信赖荐辟，除他个人经历的因素外，更重

要的是这一途径满足了当时国家行政制度建设的需

要。当时，朝廷对人才需求较大，但以制度性的科举

考试选拔，虽能达到国家加强制度规范的要求，却无

法满足完善国家行政的紧迫性，因此，亟须通过荐举

招揽大量人才。这是其成为权宜之法的必要前提。

况且，荐举的信息源经由各地官员上报至中央，使朝

廷在整合地方文化资源上具有主动性，能为新兴政

权提供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

在增加征荐次数的同时，朱元璋还从政策上保

障其效果，强调连坐的重要性，“以初立辟荐法，行之

甚严。每举者至京，上亲校阅，不称旨辄坐举主。往

往有谪戍者”。荐举操作流程渐趋规范，与明初各

项制度逐渐成熟的步调一致，也与朱元璋创设完备

官僚体系的初衷吻合。但是，荐举虽然较为迅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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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对各地品行端方、学问出众、才能卓异人士的

整合，却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制度。

事实上，朱元璋推行荐举，也是在追求制度规范

与一时权宜之间游移。一方面，他大力招揽人才，先

后以中书省、礼贤馆、尚宾馆、博士厅、翰林院等机构

礼敬从各地荐举和征辟而来的卓异之士；另一方

面，相关政策和安置机构的变化也透露了征召制度

并不稳定。最关键的表征是荐举的归属权并不固

定，负责向各地征荐的行政机构也不明确，皇帝临时

差遣的色彩十分浓重。吴元年(1367)受命赴四方求

贤的是“起居注吴林、魏观等”；洪武元年，朱元璋

“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

求贤才，荐举有用之人；洪武二年，他曾经说“朕屡敕

百司，访求贤才”；洪武六年，他公布“命吏部访求贤

才于天下”的诏令，才明确由吏部督责“有司采举，备

礼遣送至京”；但到了洪武十五年，他又下令凡是到

京朝觐的官员，“各举所知一人”；洪武十七年，他甚

至采纳监察御史唐铎的谏言，“选德行廉能京官，遍

历郡县，访求贤才”。总之，督责各地荐举人才只是

权宜之举，并未形成定制，这一直影响到建文朝。

洪熙年间仍“许见任官具实举荐”，要求“京官

五品以上及给事、御史，外官布、按两司正佐及府、

州、县正官，各举所知。惟见任府、州、县正佐官及曾

犯赃罪者，不许荐举”。奏升方面官的职权，则归属

吏部。随着国家机构逐步完善，虽然此时荐举的对

象已不限于在野文人，但荐举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当

铨选无法满足所需时的补充。同时，朝廷内外已经

注意到其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荐举徇私及其引发

的连锁反应，即“所举或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素相私

比者”。因举荐不当而得罪者，多为“方面大吏”；而

那些无人保举的官员，“在内御史，在外知府，往往九

年不迁”。荐举的负面影响，甚至牵涉到官员队伍

的正常流动和人事平衡，给国家制度运行造成一定

的破坏，于是，朝廷推出了改善纠偏的举措。洪熙元

年(1425)八月，宣宗下旨，“在京五品以上及监察御

史、给事中，在外布、按二司正佐官及府州县正，各举

所知……务合至公，以资实用，不许徇私滥举”；与此

同时，强化“举者连坐”。

但是，加强连坐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荐举的弊

端。正统十一年(1446)吏科给事中张固举劾荐举中

存在的不恰当人际关系，揭示了在公正的表象背后，

隐藏着行政痼疾。张固称：

荐贤为国，大臣之职也。迩者方面府正缺员，吏

部奏令三品以上廷臣各举所知。何期右都御史陈镒

举经历熊尚初，通政使李锡举经历王曼，侍郎丁铉举

郎中贾信，俱吏员出身，且各处府县尝奏保县丞、主

簿堪任知县。吏部每每参系吏员难居县正，况郡正

乎!今镒等所举如此，岂曾以皇上求贤图治之心介意?
乞敕大臣究其滥举之弊，明正其罪。

他意识到，荐举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止于人际关系，

更出现在受荐人的政治身份和行政资历上。吏部认

为吏员难任县正，但陈镒、李锡、丁铉等有政治声望

的官员及各地府县漠然视之，反其道而行。这表明

在何人堪当荐举这一问题上，吏部与荐举人存在着

近乎原则性的分歧，究其实质，是吏部在实践上难以

将事出权宜的荐举纳入制度规范的困境。

无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荐举的弊端在明中叶

已十分明显。普遍的情形是，受荐之人往往只能在

任职之初谨慎行政，两三年后“即改前操，往往累及

举主”。于是在正统十三年七月，朝廷应巡按河南监

察御史涂谦之请，罢废了大臣举官之法。但简单地

停止荐举，仅靠科举，又无法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

求。到了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浙江御史陈纲等进

言，希望恢复荐举，根据荐举之人的职品规定其所举

官职品级，以弱化其负面影响，即“在京一品官举布

政使、按察使、参政，二品、三品官举按察副使、佥事、

参议；知府有缺，必推举二人，会议允当，然后具本请

圣裁”；同时题请加强监督之权，“许御史、给事中指

实纠劾，连坐其罪”。

正德初年，吏部侍郎王鏊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他认为，国家设科取士，以经学选拔人才固然是正

途，但“天下之才，自非一途所能尽”，提议在“科贡之

外，略仿前代制科或博学宏词之类，以待非常之士。

或旁通五经，或博极子史，或善诗赋兼工书札，不问

有官无官，皆得投进。每六年一举，所取不过十余

人”，借此网罗遗才。王鏊的意见表明，朝廷仍然需

要制科之外的选拔方式，以整合各地社会资源。作

为祖宗之法的荐举与常规的吏部选官制度，虽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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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足，但彼此均不能以对方的终止为前提实现自

我改善。综合当时部院系统的看法，尽管明朝建立

已百年有余，但官僚体系仍然需要补充，其运行机制

也有待完善，在铨选这一权衡授官制度外，荐举仍为

必需。同时，相关的行政能力也需要改善，监督纠察

的职权也必须强化。

在明中叶，正是基于上述客观环境与时代共识，

荐举虽然有不容忽视的弊端，但作为祖宗家法，仍一

直与吏部铨选并存。明中叶以降，大臣感慨科举制

度弊端重重，时文无补于时政，认为“今日举子不必

有融会贯通之功，不必有探讨讲求之力，但诵坊肆所

刻软熟腐烂数千余言，习为依稀仿佛浮靡对偶之语，

自足以应有司之选矣”。同时，荐举之例日众，晚明

甚至“荐举纷纷遍天下”。当铨选成为当时共同关

切的问题后，作为权宜之策的荐举如何消弭弊端，突

显其机制效果，进而被纳入既定制度的约束，从补弊

措施上形成正面的推动力，便成为朝臣关注的首要

问题。如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经筵之后，讲官杨

廷麟便指出，“唐世济、王维章乃温体仁、王应熊所

荐，今二臣皆败，而举主不问。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

大臣”之弊。

二、行政整合：荐举权收束于吏部

明代在六部体系成熟后，对官员的选拔、任用与

考核，形成了一套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的制度。吏部

是在行政上主司其责的部门，该部“尚书、侍郎之职，

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地位在明初

日渐突出，与朱元璋废除宰相后所作的制度调整有

直接关系。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不再设

宰相，相权被殿阁大学士和以六部为核心的行政系

统分化。其中，六部从原来附属于中书省的机构，转

变为直属于皇帝的最高行政机关。尤其是掌管文官

选任的吏部，在制度设计上，有行文受荐者原籍进行

查验的职责，“内外官员人等荐举人才、秀才，即便行

移原籍官司，起取赴部”，查验其“本户丁粮数目，作

何营生，及户内有无杂役事故”等。待考核明白、定

出高下后，再行呈报任命。从明代文官选任制度实

践的趋势上看，吏部扮演的角色确实越来越重要，不

过在明初，具有荐举资格者并不局限于吏部官员，由

于时代特殊性，凡是五品或三品之上的京官与外官，

也有荐举的权责。事出权宜的荐举令本应专司人才

选任之责的吏部，在荐选程序中，不能完全依照国家

制度的设计独掌其权。

但很快，拥有荐举权责的官员范围开始收缩。

与洪武时期不同，在建文朝，不再是朝廷内外的所有

官员都可以荐举。具有荐举资格的官员，从建文至

正统年间，品级下限从五品提升到三品，之后间有变

化。建文元年(1399)，“诏内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县

各举所知”。仁宗甫一即位，即通过吏部向各地传

达征召人才的诏令：“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

以上文武，及知县，于五品以下见任官及军民中，访

举德性淳笃、行止端方，或才能出众、政绩显著，或文

学有称、识见优远者，量才擢用。”

显然，明初的荐举权掌握在具有一定品级的官

员手中，且对京官品级的要求更低。京官在荐举权

责上地位突出，是指在职位品级上占有优势，而非在

数量上占据绝对多数。据清人统计，“明内外官共二

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京师一千四百十六员，南京五

百五十八员，在外二万二千七百九员”。有明一代，

京官数量肯定少于外官，但京官受到的职级限制或

与外官相同，或小于外官，因此作为群体而言，京官

对荐举的影响大于外官。

对于当时荐举权力的分配情形，我们可以从大

理寺少卿戈谦的如下设计中，获得大致了解：

命六部、都察院衙门堂上官各举所知，以为十四

布政司、按察司官；命各布政司堂上官各举所知，以

为所属府州县官；命府州县堂上官各举所知，以为其

所属官；仍命监察御史、给事中及在京衙门属官各举

所知，以备缺员之选。或三人，或五人，不限名数。

所举果贤及后有政绩者，为己之功；所举不贤，及后

败黜者，为己之过。俱令书于考满牌内，则人知戒

饬，勉于事功，而不敢为非矣。

戈谦所设计的模式与前述明初官员行荐举的范围基

本吻合，应该可以代表当时官员对荐举权责归属的

认识，同时反映了荐举覆盖面之广和荐举权不限于

吏部的事实。六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堂上官荐员，备

选任用的职位可以是布政司、按察司官，而布政司、

按察司官荐员，备选任的就是府州县等外官了；此

外，在京衙门属官也有荐举备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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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官在荐官备选以任用的职位品级上，也可

见荐举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这一群体手中。在戈谦的

设计中，重用科道荐举布、按官员，并将荐举效果与

官员考满挂钩，看似未忽视吏部，实际上仍是将荐举

的权责分散到官僚体系内部，因此《明史》所说的“保

举者，所以佐铨法之不及，而分吏部之权”，是对京

官与吏部在保荐人才执事权力上冲突的一般性看

法。吏部的权力之所以能被分离、分割或分散，是由

于荐举的实践主体固然依托皇帝诏令行事，但在荐

选后进入考核任官环节，事出权宜的荐选责任与基

于定制的选任权力在衔接上无法全然顺畅。只不过

在洪武朝，这种分权不会导致有荐举之责的京官与

负责任官的吏部产生尖锐冲突。然而，吏部依托国

家机构权责的合法性，不单负有任官之职，作为京官

的组成部分，也有荐选之责。但在职权逐渐规范后，

吏部依然在任命受荐之人的环节上处于被动地位，

扮演“听用”的角色而无法掌握实权，本应如铨选程

序一样清晰规范的荐选程序，因为荐举作为权宜之

制而无法一如定制，吏部与京官的矛盾也就不可避

免了。

明初，在京官员除了对荐举具有影响力，整体上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

北京，与洪武朝逐渐成熟的南京六部体系相比，在京

各衙门官员的地位要低些。《明史》回顾明初在京的

权力分配，认为直至仁宗初年，仍然是“京官势未重”

的局面。只是由于皇帝对荐举抱有特殊期望，对负

有荐举之责的京官的重视与依赖，反而超过了吏

部。洪熙元年八月，宣宗批评吏部选任官员“只循资

格”，认为“比来田野之民多有失所，盖因官不得人所

致”，并质问吏部看重资格，“于郡守县令，何曾访举

拔擢”，因此敕令“自今守令有缺，必命官荐举，且严

举主连坐之法”。

从祖宗家法的角度看，宣宗延续了太祖朝重视

荐举一途，并强调了连坐。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宣

德朝末年，主持荐举的仍然是廷臣和布、按二司。宣

德七年(1432)三月，杨士奇“请令廷臣三品以上及布、

按二司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之选”。正统元年十一

月，英宗下诏“京官三品以上举堪任御史者，四品及

侍从言官举堪任知县者，各一人”。从这几份诏令

和奏请可见，在京官员依然能对荐举产生实际影响，

对负有选官之责的吏部形成冲击。但是，台省考满，

依例由吏部负责，吏部往往会借机限制荐举的空

间。正统十一年十月，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黄裳在奏

疏中就提及，当时吏部对御史、给事中的考核并没有

照政绩如实奏请升授。黄裳感慨道：“御史、给事中

既以纠察参驳为职，苟欲上忠于君，下尽其言，宁无

致忤于人、招谴于己?考满待升求如宋文彦博之荐唐

介、吕夷简之举范仲淹者，几何人哉?”至明中叶，京

官与吏部在荐举上的权力分配更为失衡，以致“景

泰、天顺间，或各荐，或会举。时李文达公(李贤——

引者注)又深恶荐举开奔竞之门，亦不能止。大抵吏

部之权稍轻矣”。

很显然，当时北京政坛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权

力格局，就整体性的政治影响力而言，包括内阁、科

道在内的官员，力量要弱于六部官员，但通过荐举，

京官在选官上比吏部更具主动性，影响的范围也更

大，使吏部在选官这一本职事务的实践上反而处于

被动地位。在这一格局中，随着明前期政治、社会日

渐稳定，荐举容易缔结裙带关系的负面影响越来越

明显，朝廷内外不乏对人才选拔公正性的担忧，于是

逐渐出现了题请完善吏部选任职能的声音。如正统

三年十一月，通政司左通政陈恭上疏称，“顷年令朝

臣各荐所知，恐开私谒之门，而长奔竞之风”，请求皇

帝将选官事权回归吏部。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

一明显有利于吏部的陈奏，该部尚书郭琎却不敢包

揽。郭琎说：“往时朝廷虑典铨者未尽知人，故敕廷

臣各举所知，其法良矣。脱有徇私，邦宪昭然，谁肯

自罹?今恭听流言，而尼良法，未见其当也。乞令仍

旧。”这一反应看似不合常理，却反映了当时吏部与

京官在官员选任上的复杂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

郭琎在宣宗朝曾代吏部尚书蹇义主持过部务，

他一开始不被内阁首辅杨士奇认可，至宣德二年才

出任吏部尚书。但当时“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

阙，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既又命御史、知县，皆听

京官五品以上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这

里所说的“政归内阁”，显然是专就荐举之事而论。

更重要的是，不看好郭琎的杨士奇，早年便是经荐举

在建文朝“以处士”入仕，日后逐渐受到重视，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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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年。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郭琎不支持陈恭的

意见，除了他自知资历尚浅外，根本原因是他所代表

的吏部在荐举一事上不足以与内阁代表的京官抗

衡。其中折射出京官和吏部的矛盾，并不仅仅反映

在个案上，也并非由个人因素形成，而是体现了铨选

制度逐步成熟，其行政规范与洪武朝行荐举的祖制

之间，既并存又冲突的结构性矛盾。形成这一格局

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荐举仅为一时权宜之策，它在明

初有充分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但缺乏制度基础。从

整个明代看，荐举也只是作为科举的补充与辅助性

手段。

要妥善处理荐举与铨选的矛盾，必须使它们扮

演的政治角色与其性质相吻合。合理的安排恰如正

统十二年二月，礼科给事中余忭在上疏中所说：“铨

选之典，经也；保举之例，权也。守经而酌以权则治

功成，专于行权而失经则政柄移矣。”余忭提示荐举

与铨选的经权关系一旦倒置，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

后果。不过，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无论是京官

还是吏部，行荐举的目的都是将处于行政体系运作

之外、分散于各地的社会精英，纳入国家行政的有机

运作之中，借此整合社会资源。只是余忭意识到，要

在明确荐举、铨选各自的性质及两者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完善行政流程，规范二者的运作，使之互相配

合，才能实现为国家整合人才资源服务的目的。

制度结构上的矛盾，必然要通过制度性手段，借

由行政力量进行调整。正统十三年，御史涂谦考虑

到荐举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对荐举人的道德要求

极高，然而“内外官员于始任之时，多有持志节勤政

事，以希望大臣举荐。及荐授方面知府，不三二年

间，即改前操，往往累及举主”。于是提出“仍遵洪

武、永乐旧制，凡方面知府员缺，从吏部于内外九年

考满官内，选其才识优长、志行卓异者升授，或皇上

亲擢朝臣才德素著者，任用为便”。涂谦的意见，是

一方面通过行政整合，让吏部全面接管方面官的选

任；另一方面将制度外的取便选任权归于皇帝一人，

变相限制甚至消除京官在荐举上的影响力。他的建

议实质是通过将祖宗之法的实践权收束于皇帝，缓

解京官与吏部的矛盾，保障人事权的运行顺畅，因此

被皇帝认可。

涂谦的这一看法，成为明史上罢废大臣选官成

法的契机，只是吏部收回荐举权的过程并不顺利。

景泰年间，复行保举，但强调吏部的荐举职权，以及

官员必须三品以上才有资格保举，即给事中林聪所

说：“请暂令三品以上官保举。自后惟布、按两司三

品以上官连名共举，其余悉付吏部。”如此，在规定

荐举官员的品级及布按共举的前提下，吏部掌握了

受保荐之人的任用权责。

虽然荐举的权责在吏部和京官之间发生了阶段

性变化，但其作为一时权宜之策而非国家定制的性

质，始终未曾改变。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姚夔对待荐

举的态度，就体现了这一点。成化七年(1471)正月，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题请“在京文臣四品、五品管事

官，及六科十三道官，各举所知。如知州缺，则于州

同知、判官、知县等官，知县缺，则于县丞、主簿、教职

等官内，各举一人”，并请加强举主连坐。对此，吏部

尚书姚夔认为：“宜如宾言，令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四

品、五品管事官及科道掌印者，各举所知一人，不为

例。”姚夔同意李宾之请，但不以此为例，可见将可

举荐者范围扩大，依旧是权宜之策；同意强化连坐，

则与姚夔所代表的吏部官员对荐举出现问题的看法

有关。姚夔提到“取士有常法，用贤有权宜。科目常

法也，荐举权宜也”，当时“用贤之制，科目、荐举并行

而不相悖”，但荐举终究不如科举取士盛。究其原

因，姚夔认为问题出在举荐之人身上，他说：“科目之

限不足为士之病也，资格之拘不足为士之病也，唯荐

举之法不行与行之而不尽其道，此其为士之深病

也。”正因如此，他认为“荐举不足行”。

姚夔其实对祖制十分推崇，盛赞祖宗成法尽善

尽美，称“皇上有祖宗之天下，当谨守祖宗成法而已

矣”，认为凡行事，皆当以祖制为准。他曾经坚持依

循祖制，陈奏反对宪宗据正统年间事例行事。正因

为姚夔尊奉祖制，他对都察院御史由京官行荐举的

提议给出正面回应，方为合理；但不以之为例，说明

他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意识到经权有别，事出偶

然的一时之政，不应作为定例。成化年间，大学士商

辂以吏部约束荐举的主张显得更为坚决。他发现各

处推荐的儒士学问肤浅、礼貌粗俗，即请下敕令将他

们发回原籍，参加乡试考核后再定，并称“若山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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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隐居行义，不求闻达，年四十以上，学识卓异之

人，须方面府、州、县官公同举保，风宪官覆实送部，

严加考验，然后录用”。

同时，吏部对执行举主连坐的惩罚和对受荐之

人的考核也日益严格。皇帝在接到荐举后，通常会

令吏部查访是否属实。最著名的例子是成化十九

年召广东举人陈献章到京，仍要他参加吏部考试。

陈献章虽接受了翰林院检讨之职，却始终居家而未

仕。此外，天顺六年(1462)十二月十五日，叶盛因举

荐失当，上疏自陈，说自己曾经荐举过广东副总兵欧

信、广西协赞御史吴祯，但对此二人“皆未尝识面，但

闻众道其贤，臣即时荐举，期于报国，不料两人者一

则非统驭之才，一则非忠良之士”，因此题请与所举

之人“俱合问罪”。陈献章的经历体现了吏部从制

度角度约束荐举，叶盛此举则说明荐举不当会被连

坐，举荐和连坐是举主必须正视的规范，“于是，荐举

之途益轻”。

以吏部约束荐举的制度性变化，大约在弘治初

年接近完成。弘治二年(1489)，大学士刘吉回顾往事

称：“祖宗时，在内用堂上官，多由吏部会官推举，或

朝廷亲擢；在外用方面及府堂正官，率由在京三品以

上堂上官保举。行之年久，号称得人。”但是，“近年

以来，皆责成于吏部”，只是仍有循资挨年，不能超擢

使用人才之弊。对此，刘吉认为不应该循规蹈矩，提

出以荐举作为吏部铨选的补充。他建议：

今纵不能全用旧例，亦当随时制宜。今后如侍

郎、副、佥都御史及通政使、大理卿有缺，令吏部会同

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大臣，照例推

举。在外除方面佐贰、知府有缺，吏部照见行例推

用，其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尤为一方军民安危休戚

所系，况遇侍郎、都御史有缺，又多于此推选，非佐贰

官可比，宜令两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

以上大臣，各于方面佐贰、知府及两京各衙门相应官

员内，不拘资格，各举所知一人。

这番话说明，到了弘治初年，吏部已经掌握了官员选

任的核心权力，只不过制度的负面效应，令大臣想

起了堪为权宜之策的荐举，但在实践上仍然需要配

合吏部行事。之后，嘉靖朝霍韬曾经奏称：“百官入

朝，衣锦绣，见吏部则素绢袍，俯眉俯体，不敢失尺

寸。是敬朝廷不如敬吏部也。信然。”可见，至少当

时在官员选任事务上，吏部与京官的地位已经彻底

发生了变化。

明初，荐举官员的权力之所以能由本当专司其

责的吏部扩散至京官群体，根本原因是荐举作为祖

制，在明代具有实践的合法性。同时，京官身在京

城，依托皇权，与作为祖制的荐举有相同的权力基

础，因此便有了控制其事的天然优势，以致迁都北京

后，吏部也需要待行政流程逐步规范后，才能履行好

职责。荐举的主导权在弘治以后收束于吏部，并非

意味着皇权弱化，更不是荐举式微的结果，而是说明

皇帝更加依赖成熟的铨选制度与权宜之祖制，实现

了对地方人才资源的整合。这一变化恰好说明，明

代政府机构至中叶发展成熟，皇权在政治生活中通

过制度手段，显得更具活力与主导性；就其政治结果

而言，越发趋于稳定，而非导致动荡。

三、政治整合：晚明荐举的地方实践

在明中期，荐举主要由皇帝本人起意，或是听从

朝臣谏言，内外官员听令而动，征辟的色彩较为明

显。到了晚明，各地主动荐举官员的情形日渐增多，

逐渐恢复到明初内外官员皆可举荐的状态。其中既

有时人对“科举之弊……其事难，其路隘”的共识因

素，也有朝廷“患科举制偏重，复开荐举之三途”，以

补救“科举之弊，在于考文，不考行”的政策引导。

但是一旦荐举的人数太多，朝廷就会不堪重负。万

历十四年(1586)九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奏进题

本，认为荐举人数过多，应予限制。他称：

近来抚按诸臣狃于时调，荐剡太轻，取名之弊，

多责实之意。疏乞天语叮咛，以后抚按举劾，惟求精

当，不务多人，惟取实绩，不徇虚举，仍要遵照万历五

年以前之数，大省二十人以上，中省十五人以上，小

省十人以上。倘遇一时乏贤，亦不必一一取盈。

还有大臣谏言，提出“抚按官荐举，务查照万历九年

以前额数”，不许徇私枉法。在万历五年以前，各省

荐举与朝廷认可的额度比例“不过五分之一”，到了万

历九年“止居四分之一”。可见，大多数受荐之人并不

能得到朝廷认可而获任为官。此外，为了荐举成功，

荐辞也多为长篇大论，有大臣认为应该减少浮漫之

辞，“往者荐语不过四句，即藩臬大吏尤卓荦者，亦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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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句止耳”，希望能恢复到从前荐语精练的风格。

凡此皆说明，大约从万历朝开始，晚明各地政府

的荐举人数大增。虽然在选任过程中，有吏部考核

的环节，但从行政流程中和任官空间上，还是超过了

制度所能吸纳的范围。但晚明地方政府荐举与明初

内外官员应皇帝诏令按品级荐举的个人行为之间，

在性质上存在差别。

首先，晚明地方政府主动行事，与明初鼓励官员

荐贤的祖制不同，虽然其中不可避免会带有主事者

的个人意向，但绝非个人行为。荐贤的动因，或是因

应某一诏令，或是响应朝臣奏议，但往往都是为了争

取朝廷对当地文化事业兴盛、人才辈出的表彰。其

次，正因为以获得朝廷的认可为目的，地方政府动议

荐举，需调动行政、财力和人力等资源，甚至动员普

通百姓递送呈文，以示民意，务求其成，其力度远非

官员个人荐举所能相比。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组

织者角色，与其在组织科举考试时相似，不同之处则

在于，组织科举是因应早已成熟的定制，荐举贤良则

对地方政府的主观意图、组织动员力度、临机应变能

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一旦地方政府成为荐

举主体，运用官文书提出申请，在形式上便不再有个

人之间的利益往来，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因荐举不当

而受连坐的问题。于是，地方政府荐举表现出一种

对朝廷主动依附，以寻求认可的姿态；从皇帝和中央

政府的角度看，则是基于自身凝聚力，实现了对各地

人才和文化资源的整合。这便是在铨选制度外，吸

引地方政府主动整合各地文化资源的过程，即前文

所称之政治整合。

对于明后期地方政府热衷于举荐地方人才的举

动，限于记录地方上推举过程的史料不易得见，研究

者往往从受荐之人的思想状态入手，分析其与政治

环境相关的出处问题。然而，对于地方政府以官方

名义推动的举荐，仍有许多值得深究的议题。为便

于把握明后期地方政府在举荐中扮演的角色，分析

其对于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意义，下文将以万历年

间湖广地方荐举举人瞿九思为例，分析当地政府在

荐举过程中所作的努力。

瞿九思是湖广黄梅人，十岁时因父亲瞿晟为官

江西吉安，从学于名儒罗汝芳，后师从曾任右副都御

史、户部尚书的著名理学家耿定向，学问更为精进。

万历元年乡试中举，家居期间，正值县令张维翰违制

苛派，激起民变，他牵连其中，经吏部尚书张瀚定议，

被流放边地。多年来陈请冤情无果，后来首辅张居

正爱惜其才学，方得释归家。瞿九思虽然从学于名

师，但并未着意于心性之学，黄宗羲《明儒学案》没有

为他专门立传，其著作也流传不广。应该说，瞿九思

虽然曾获得张居正的青睐，但仍只是一位在湖广地

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士大夫。

荐举瞿九思，最初的动议来自此前邓元锡被成

功举荐的示范影响。邓元锡是江西南城人，也曾经

跟随罗汝芳、邹守益等从学。万历十六年，南昌府举

荐邓元锡，得旨送吏部应试。这是吏部处理荐举的

必经流程，但邓元锡坚辞不赴。万历十七年，“御史

王道显复以元锡、元卿并荐，且请仿祖宗征辟故事，

无拘部试”。万历二十年，巡按御史秦大夔请征聘

邓元锡，最终邓元锡“以翰林待诏征”，次年赴京，但

未及到任，即逝于途中。

邓元锡的例子给了瞿九思家乡黄梅县官民以启

发。在《瞿聘君全集》中，保存了多份湖广地方联名

保荐以求朝廷征辟的呈文。这些呈文多出于地方耆

老之手，他们有代表当地民众与地方长官沟通的义

务，由此开端，推动地方政府走上向朝廷荐贤的下情

上达之路。一份由黄梅县邢端执笔的《通县耆老公

举呈》称，“去年闻江西、陕西等处皆已征聘举人邓元

锡等。田夫野老，日夜慕望，愿有诏书征及本生”。

可见，联合举荐瞿九思效仿了邓元锡的范例。

邓元锡获朝廷征召的次年是万历二十一年，邢

端执笔的公举呈文应写于此后。文中自称“田夫野

老”，说明最初兴起此议之人并没有官方背景。翻检

《黄梅县志》，当时并没有其他人同被举荐，可见黄梅

县耆老青睐瞿九思，恐怕只是为了将当地士人荐入

朝廷，以彰显文教事业。正因是民间行为，主事者在

动议时没有得到官方指导，也缺乏经验，呈文因此显

得内容单薄，并未突出瞿九思在学识、著述上的成

就。果然，对此次荐举，朝廷没有任何反馈，黄梅县

的这份呈文也许都没能上呈，就无果而终了。

之后，荐举瞿九思一事进入第二阶段，湖广省府

行政机构成为推动举荐的重要官方力量。万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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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朝廷开馆修史，向各地征揽史才与名著之风

席卷全国。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史馆副总裁余继登

奏请敕令礼部，移文直隶及各省提学官转行各府州

县，“其有硕辅名卿、德业彰著者，首先辑录。此外，

有立朝大节、生平卓行表表在人耳目者，不拘官秩崇

卑，一并收采。至于名儒、良吏，孝子、贞妇与夫隐

逸、方伎之流可备纪载者，逐一查访，或详录其家乘，

或博询之乡评，务要明白开具当时行事事迹，编成书

册，送部备考”。对这次征求著作和名士的动员，各

地反应积极。大学士赵志皋举荐了包括长洲王穉登

和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王一鸣等在内的地方名

儒。然而好景不长，万历二十五年，最早倡议此事的

礼部尚书陈于陛去世，加以天灾，征揽史才一事便草

草收场，举荐“未上，而史局罢”。

湖广地方政府加入后，举荐瞿九思一事进展得

非常顺畅。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前，湖广抚、

按两院连发四次催票，敦促将瞿九思的学行情况从

速上报。为此，黄梅县生员曹鲲执笔《本县通学覆

议呈》、汪勋执笔《通县乡士夫公举呈》、李同云执笔

《通学公举呈》，连番上报。其中，《通学公举呈》指明

荐举瞿九思是因应朝廷为开史馆征召人才：

今史局初开，需材正急。内阁所题，已有“山林

隐逸，凡行义无亏，文学可取者，令吏部访荐，一体录

用”之条……伏望转达，题请修举江西、陕西举人邓

元锡、王之士等故事，即赐征召，置之史局，可与编

摩；列之翰苑，可备顾问。

因修史之故，朝廷对各地荐举之人的学识有较高标

准，黄梅县呈报的这几份文书也刻意强调了瞿九思

的著述成就，称即使早年获朝廷征辟的吴与弼、陈献

章诸人，“恐未足与本生齐驱并驾”，认为瞿氏能够满

足朝廷“今史局初开，需材正急”之需；又称“论斯人廿

年闭户素心，尚不尽备考条陈之类，年长业大，志苦书

多，只杂于滥漫而未及收，且厄于病贫而未成帙”，视

瞿九思的成就与困苦，“较之吴与弼，殆犹过之”。

既肯定了瞿九思才学出众，足堪荐举，又解释了他受

贫病之累，未能早些扬名，因此才应国家修史举荐。

据曹鲲等的呈文，县令杨国华在当月呈送《本县

参语》，盛赞瞿九思“才裕经济，学彻天人，历阅湖湘，

真足称绝代一出者。纲常重肩，吾道正印，端属之本

生矣”。据此，湖广布政司向吏部和都察院呈文，提

出瞿九思堪当重任，尤其肯定其著述出众：

至其作《孔庙礼乐考》，而祖宗列圣制作之精华，

质诸宣圣而同揆。作《愠解》，而仲尼七十子污蔑之

诬，始得此法言而尽白。作《仁统》，则统之有宗，而

希圣之门户可入。作《言善录》，则操之有要，而作圣

之阶级可寻。使能以《盛朝仿古》及《蓄艾编》范世，

自可以次第移风。更能以《土俗章程》及《化民歌》淑

人，谁不可从容中道?《历正》著，而熙朝之历法遂丕

乘唐尧之历数，不至于草草以胡元至正之辛巳为历

元。《佛禴》传，而近代之承学必钦崇先王之正学，不

至于贸贸以异端释氏之法性为心印……至暮龄而复

作《幽赞录》，将百神无不得其所。

湖广布政司的做法非常标准，符合明初以降尤其是

吏部掌管荐举权后的上报程序。而且，对照朝廷开

史馆征辟的思路，湖广布政司以才学为荐举瞿九思

的着力所在，因此在黄梅县上呈文书的基础上，不吝

文辞，表彰其《孔庙礼乐考》等11种著作。但朝廷未

予回复，荐举仍未见结果。

在修史之事中辍后，荐举瞿九思进入第三个阶

段。这时，地方政府已经不再提为史馆荐才，而将重

心转移到他在“经邦济世”上的成就。黄州府人官应

震执笔，代表“黄州府合属十学廪、增、附生员”呈进

了一份《本府十学公举呈》，称鉴于瞿九思“擅继往开

来之绝学，抱经邦济世之宏材”，请依照邓元锡、刘元

卿在万历十六年受南监祭酒赵用贤举荐获朝廷召录

之例，召录瞿九思。文中出现了官应震在万历二十

六年中进士的信息，还提到了“兵巡武昌道冯大宗

师”移檄府、县，请官氏总主化民成俗之事，这两点为

我们判断这篇呈文提交的时间提供了线索。“冯大宗

师”是指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到任湖广佥事的冯应

京，由此，官应震执笔的这份呈文，应成于万历二十

八年后，亦可由此认为，至晚自当年开始，湖广继续

荐举瞿九思。

冯应京是这一阶段荐举瞿九思的重要推动者。

瞿九思擅长行乡约以移风易俗，据黄梅县胡寄阁等

称，约众“相勉为善，至今鲜坏事害人者”，收效甚

好。冯应京也一贯重视乡约，他到任湖广后，就注意

到了瞿九思，并“间得读其书”。冯应京在了解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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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其人其行后，就“想见其为人而以乡师请”，未料被

拒，于是致书瞿九思，称“惟思官司转移无常，欲居楚

数月间，营成千载大业，莫若托本乡之贤者教未贤

者”，希望他能协助自己改善当地风俗。

基于这种信任，冯应京对举荐之事十分热心，不

惜动用官银刊刻其著作，希望一方面用以敦兴教化、

改善风俗，另一方面树立瞿九思著述颇丰的形象。

为此，冯应京先后下发三篇檄文，专门安排刊刻瞿九

思著作事宜。首先被刊刻的是《实用编》，冯应京作

了如下要求：

提学道为公务事案，照先准分巡武昌道冯 关移

批允，见贮武汉、黄各属赎银壹百两，以作刊刻《实用

编》等书工费支用。内除罗田县银内支过壹拾两送

瞿春元外，尚存玖拾两，合行取发，刊刻前书。为此

票，仰黄梅县官吏照票事理，查照单开，各属银两，如

数动支，即将瞿春元校过《实用编》作速翻刻刷印申

报。如各州县银两未到，径行差人取用，毋得迟误。

须至票者。

《实用编》的刊刻，涉及罗田、黄梅两县。冯应京安排

罗田县出资银10两给瞿春元校读，黄梅县出资90两
用于刊刻，均要从速办理。对于《仿古编》，冯应京代

表官方主导刊刻，也采用类似做法，他在《刻仿古编

檄》中道：

照得瞿乡师所著《仿古编》，乃万世通行之法，人

间不可一日无者。除行靳水县支本道赎银十两，解

发该县，作刊刻工本外，为此牌，仰本县掌印官即选

善写吏书二三名，刻字匠拾余名，速写刊行。其字

画，请瞿乡师门生校正，该县与教官覆校发行，不可

讹落。如本道发银不足，再具数请发。刻成刷数拾

部送道，毋得迟违。先具遵行日期，缘由报查。须至

牌者。

《仿古编》主要由靳水县负责刊刻。冯应京已对刻工

费作了安排，校书则交由瞿九思门生办理，若经费不

够，可以再行申请下发。他还在《仿古编》即将完成

时，下令继续刊刻《声乐编》。在《刻声乐编檄》中，冯

应京称：

为公务事，本道近行黄梅县，刻瞿乡师《仿古

编》，想已将完。又见《声乐编》，诚化民成俗之要领，

合行并刻。为此票，仰黄梅县掌印官，即求乡师发出

真本，动公费银，付匠人刻之。其板式与《仿古编》一

样，另为一书，遍发城乡，加意督责，旦夕歌颂。能者

奖诱之，惰者惩戒之，期以成风，则该县德化且千年

不朽。先具刻《仿古编》工完，次第并刻《声乐编》，起

工日期缘由，驰报查考毋迟。须至票者。

显然，冯应京有意将瞿著三书以官费刊刻，且版式相

同，形成一套完整的著作。万历二十九年，冯应京因

反对湖广税使陈奉，遭降调边方杂职，不能以地方

官的身份为举荐瞿九思提供更多协助。之后湖广地

方荐举瞿九思的细节，因为缺乏文献，我们无从了

解。但在万历三十七年，瞿九思“以抚按疏荐”，最终

被授翰林待诏。可知继冯应京之后，湖广地方官员

完成了荐举的最后一步，上报朝廷，最终使瞿九思得

到任命。

明中期及以后，因荐举成功授官的数量并不多，

并主要集中在理学家，比明初单一。《明史》记载，“弘

治中，浙江儒士潘辰，嘉靖中，南直隶生员文徵明、永

嘉儒士叶幼学，皆以荐授翰林院待诏。万历中，湖广

举人瞿九思亦授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授国子监博

士，江西处士章潢仅遥授顺天府训导。而直隶处士

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虽皆被荐，下之礼部而

已”。在这些被举荐者中，瞿九思并非特殊个案，其

才学也非特别出众，但是他的经历，却展示了明中后

期荐举的一般流程，以及国家有效整合地方文化、政

治等资源的过程。

从瞿九思获得荐举的三个阶段看，黄梅县地方

民众启动其事，但无力推进，可见若未获得地方政府

的支持，是无法推动荐举人进入官僚体系的。待湖

广政府借朝廷修史向各地征揽人才之机，选定瞿九

思为荐举对象，才开始了利用行政力量配合国家整

合地方人才资源的过程，但在这一阶段，湖广布政司

的做法尚属被动之举。在万历年间史馆中辍后，以

冯应京为代表的湖广各级地方官员支持刊刻瞿九思

著作，持续荐举，主动权便转到了地方政府手中，目

的仍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认可。

回顾荐举瞿九思的过程，黄梅县无疑是启动荐

举的最根本力量。当地耆老认可瞿九思的才学，也

提供了体现民意且可为官方依据的意见，之后借助

修史之事与湖广布政司形成了一致的立场，直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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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作为地方政府，湖广布政司对黄梅县而言是信

息的接受者，对朝廷而言则是荐举的主动方。如果

没有这一层行政官员发挥作用，瞿九思的信息便无

法上呈，更不可能送至万历皇帝案前。从地方政务

信息流通的角度而言，地方荐举人才的流程是自下

而上的，并且在各个环节上都体现了参与其事者的

主动性。

晚明地方政府在荐举上表现出的这种主动性，

与其在组织科举考试时循旧制而行存在明显差异。

在明初，地方政府也有“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

应举子试的职能，但其首要职责是核查考生身份。

考生身份经查验无误，须持公文，自备试卷，赴布政

司或应天府印卷，以此为凭证，方能入场，开始科考

征程。正统朝以后，士子参加乡试不再经当地有司

保举，而是由提学官入场考选，核实身份，给予批文，

作为凭证。即县、府长官只需对已经展现实力的考

生，如实地给予身份证明，为其提供参加更高级别考

试的凭据。虽然，地方官员有时也会资助贫苦考生

的赴考路费，但绝不会如湖广地方一样出面组织刊

刻瞿九思著作，将其塑造成品性、学识、著述与声望

俱佳的地方贤才典型。质言之，在科举中，应考的士

子是主动方，各级政府只需认定考生身份，保证考选

无误，保障科举制度顺利运行，令有才学者脱颖而出

即可。而在荐举中，地方政府成为主动方，不惜调动

各种资源，宣扬受荐对象的品行端方、著述丰厚等优

长，进一步将其塑造成地方贤才，务求成功。两者虽

然都是明代整合地方人才资源的手段，但在荐举中，

地方政府基于对君主和朝廷的尊崇，主动提供整合

的资源，能更清晰地体现明中央政府整合地方资源

的有效性。当这一主动性具有普遍性时，各地踊跃

荐举便不再是个例，而是政府在一个时代里较为成

功地实现政治整合的表征。

余论：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的意义

荐举在明代的发展历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荐举以非制度性的祖制面貌出现，主

事者权责不明，朱元璋为了招揽人才，多次在全国范

围内鼓励荐举，推动各地官员为国荐贤。第二阶段，

到了明中叶，随着国家机构发展成熟，依托制度合法

性的吏部将依托祖制的京官荐举之权逐步收束，全

面接管对荐举的考核，各地贤良的推举和任用逐渐

规范化，并且被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即使是地方名儒

也要参加既定的考核流程，在认定之后才能题请任

命。第三阶段，到了明后期，即使没有皇帝的征召敕

令，各地政府与官员为了表明当地文教事业兴盛、社

会风俗纯善，也积极举荐贤良，在职权范围内表现出

相当大的主动性，呈现了一种与明初皇帝自上而下的

征召全然不同的行政运作方向。据此，本文认为，明

代通过荐举实现了对地方政治、文化资源整合手段

的转变，呈现出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的发展历程。

以荐举为媒介，明代皇权形成了对地方资源的

整合，是以对其中两个重要特点的认定为前提：其

一，荐举是作为祖制存在的，而非定制，其在选拔人

才上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也始终未能超过吏部铨

选。这决定了荐举既有在后世实践的合法性，也决

定了它必然要经过制度约束的过程，才能与国家制

度完善的方向契合而免遭淘汰。因此，在这一过程

中，行政整合便成为必然环节，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

政府必须通过完善吏部在荐举之后任官环节上的权

责，实现对地方资源的整合。但行政整合只是制度

完善的一个必经步骤，尚不足以全面激发地方上寻

求整合的主动性，这就要求有强大的向心力实现政

治整合。其二，即皇权作为维系国家存在和政府运

作的根本动力，必须始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否则地方政府便有可能在转变为荐举的

主动方，甚至在左右朝政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后，进

而对中央政府乃至皇帝造成威胁。明代之所以未曾

发生过类似的危险状况，除了选任制度在吏部发展

成熟之后变得不可挑战外，其根本原因在于皇权始

终是政治整合的主导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

决定性作用。明代荐举之途发端自太祖，在后世也

必然以在位皇帝为终点，在受皇帝认可后，受荐之人

才能得以任命。因此，作为明代荐举根本动力的皇

权，才是实现行政权力与政治动员结合的根本要

素。由此反观晚明，即使天灾人祸频发，政府缺官不

补，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社会稳定。

在明代，虽然皇权是维护国家政治运作的核心，

但也要服从国家制度逐步完善的规律，因此依托皇

权成为祖制的荐举在明初以后，必然要经历明晰、完

··1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 2022.4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善吏部选任权责的过程。在弘治前，京官与吏部的

分歧是历史阶段性的职权错落，而不是根本性的对

立矛盾；京官在荐举上让位于吏部，并不意味皇权弱

化，而是国家政治成熟的必经阶段。唯有经历了行

政体制的完善，在行政整合之后，才有可能消除由权

宜之计或制度实践不规范带来的人事弊端，减少借

荐举结党营私的情况，朝着实现全面政治整合的方

向发展。可以说，正是吏部在与京官就荐举权斗争

上的制度性胜出，才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整合的

规范性操作。

由此，我们才可能通过梳理明代荐举的发展，来

理解国家对包括社会精英在内的地方资源逐步实现

有效整合的过程，以及激发地方普通士人政治参与

热情的意义。对地方政府主官而言，一个举荐成功

的例子并不见得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根本改观，也

不一定会给当地带来经济收益，若由此能够受到中

央政府关注，甚至获得皇帝的认可，也只能说明当地

文教事业兴盛、社会精英出众。在这一层关系上，地

方政府通过荐举，实质上是为国家提供了一种文化

服务，既彰显了本地文教事业兴盛，也表现了向皇帝

提供社会资源的主动性。

章学诚认为，自三代以来，国家的行政流程就应

该是自下而上的：

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犹三代比闾

族党，以上于六卿；其在侯国，则由长帅正伯，以通于

天子也。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

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

这恰好与明后期地方政府推动荐举地方人才的情形

一致。章学诚所言，虽然不能放大至传统国家向近

代发展转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却给我们思考明代

中国政治整合的发展方向，以及认识明后期政治的

发展阶段，提供了有益参照。明代荐举所表现出的

国家对社会精英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演变的趋

势，与后世士大夫的政治描述一致，也与传统政治理

想中的三代之治吻合，说明明代不仅形成了一套为

国家政治整合奠定基础的祖宗家法，还在此基础上，

发展为比较成熟的行政权力系统，进而成功实现了

对社会资源的政治整合，在客观上成为后世政治思

想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

注释：

①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之《仪制·荐举》，《丛书集成

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02册，第15页。“三途

并用”在明代有多种含义，反映了明代入仕途径有多层次、多

方面和动态发展的特点，参见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

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65页。

②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8《选举考·荐举》，《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子部，第185册，第724页。

③代表性成果有李兵：《科举成“永制”：朱元璋试行荐举

后的选择》，《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 6期；刘勇：《晚明的荐

贤、征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中华文史论

丛》2012年第 3期；展龙：《明洪武时期征荐制度考论》，《史学

月刊》2009年第 8期；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

书局，2006年；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陈宝良：《明

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

④如林丽月便称“明自永乐、宣德以后，科举日重，荐举渐

至名存实亡”。(《明初的察举(1368-1398)》，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5辑，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
⑤对明代祖制作为话语与制度双重特性的新近研究，参

见解扬：《话语与制度：祖制与晚明政治思想》，北京：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第28-36页。

⑥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

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0、235页。

⑦在史学研究中运用“政治整合”的概念，如果不作说明，

则不具有“行政吸纳政治”模式中的特殊含义。如翟墨、王卓：

《先清与清“一国”“一家”观念的历史变迁——以政治整合为

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

⑧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香江边上的思考

之一》，《读书》2007年第9期。利用这一模式分析中国政治稳

定问题的研究，主要有肖存良：《政治吸纳·政治参与·政治稳

定——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一种解释》，《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
第4期；王清：《从权宜之计到行政吸纳：地方政府回应社会方

式的转型》，《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6期。

⑨赵世瑜借鉴移民史研究中的“离散社会”(diaspora
society)概念，提出以“整合社会”(integrated society)的概念研究

离散人群与定居人群的关系，参见《新江南史：从离散社会到

整合社会——以洞庭东山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

2期，第16页。

⑩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21《荐举》，景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2册，第391页。

《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年三月庚午，台北：台湾“中研

··1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2022.4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86页。

《明史》卷 71《选举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1712页。

《明史》卷 71《选举志三》，第 1711页；《明太祖实录》卷

79，洪武六年二月乙未，第1443页。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8《选举考·荐举》，《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185册，第724页；《明史》卷71《选举志三》，

第1712页。

《明史》卷71《选举志三》，第1712-1713页；王圻：《续文

献通考》卷48《选举考·荐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85册，第725页。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8《选举考·荐举》，《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185册，第724页。

展龙：《明洪武时期征荐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09年
第8期。

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21《荐举》，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452册，第391页。

《明史》卷71《选举志三》，第1712页。

《明太祖实录》卷36上，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卷45，洪
武二年九月壬辰，第659、877页。

《明史》卷 3《太祖纪三》，第 39页；《明太祖实录》卷 81，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第1465页。

《明太祖实录》卷163，洪武十七年七月己未，第2530页。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8《选举考·荐举》，《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185册，第727页。

《明史》卷71《选举志三》，第1719-1720页。

《明宣宗实录》卷7，洪熙元年八月丁卯，第188页。

《明英宗实录》卷 148，正统十一年十二月乙巳，第

2910-2911页。

《明英宗实录》卷 168，正统十三年七月癸巳，第 3246-
3248页；龙文彬纂：《明会要》卷49《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

1956年，第923页。

《明英宗实录》卷 224，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第 4860-
4861页。

王鏊：《震泽集》卷 19《时事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1256册，第329页。

陆深：《陆文裕公文集》卷 1《国学策对》，陈子龙等辑：

《明经世文编》卷155，《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年，集部，第24册，第272页。

《明史》卷71《选举志三》，第1714页。

龙文彬纂：《明会要》卷49《选举三》，第924-925页。

《诸司职掌》之《贡举》，《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年，第748册，第578-616页。

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之《逊国遗闻》，《丛书集成

初编》，第2802册，第6—7页。

《明仁宗实录》卷3下，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乙卯，第113页。

嵇璜、曹仁虎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51，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627册，第421页。

《明仁宗实录》卷 5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丑，第

181页。

《明史》卷71《选举志三》，第1719页。

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之《逊国遗闻》，《丛书集成

初编》，第2802册，第6—7页。

《明史》卷71《选举志三》，第1719页。

《明宣宗实录》卷7，洪熙元年八月壬申，第189页。

龙文彬纂：《明会要》卷 49《选举三》，第 922页；《明史》

卷10《英宗前纪》，第129页。

《明英宗实录》卷146，正统十一年十月癸卯，第2872页。

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之《仪制·荐举》，《丛书集成

初编》，第2802册，第41—42页。

《明英宗实录》卷48，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第929-930页。

《明史》卷157《郭琎传》，第4291页。

《明史》卷71《选举志三》，第1713页。

《明英宗实录》卷150，正统十二年十二月己未，第2952页。

《明英宗实录》卷168，正统十三年七月癸巳，第3248页。

《明史》卷 71《选举志三》，第 1720页；龙文彬纂：《明会

要》卷49《选举三》，第923页。

《明宪宗实录》卷87，成化七年正月辛巳，第1686-1687页。

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8《均才解》，《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集部，第34册，第544页。

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10《礼部为陵庙事》《礼部为申

明礼仪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册，第563-564、
568页。

商辂：《商文毅疏稿》之《减省官员疏》，景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第427册，第423页。

潘希曾：《竹涧集·奏议》卷4《荐举河道郡县官员疏》，景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804页。

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15《劾地方纵贼官

员并自劾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58册，第 637-
638页。

参见朱鸿林：《陈白沙的出处经验与道德思考》，《中国

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85-219页。

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之《仪制·荐举》，《丛书集成

初编》，第2802册，第17页。

《明孝宗实录》卷29，弘治二年八月戊子，第640-641页。

··1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 2022.4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潘星辉也认为，吏部职能直到明代中叶才告成熟，参见

《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第10页。

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之《仪制·荐举》，《丛书集成

初编》，第2802册，第43页。

陈耀文：《天中记》卷 38《科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966册，第772页。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3《遵明诏荐举人材

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第486页。

对此，明神宗肯定了辛自修所说，称：“近来有司炫饬阿

承，多虚少实。上司官访核不真，徇情滥举，何以振兴吏治?依
拟遵行，不许玩旨市恩。”(《明神宗实录》卷178，万历十四年九

月乙未，第3303-3304页)
柳佐：《参荐举违例疏》，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上，朱吾弼

辑：《皇明留台奏议》卷 1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75
册，第116页。

参见刘勇：《晚明的荐贤、征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

以邓元锡为例》，《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 3期；章继光：《明

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

报》2010年第3期。

参见《明史》卷288《瞿九思传》，第7390-7391页。

《明史》卷283《邓元锡传》，第7292页。

有关邓元锡受朝廷征召问题的研究，参见刘勇：《晚明

的荐贤、征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中华文

史论丛》2012年第3期。

对于里长、老人呈文的意义，参见毛亦可：《明代文书行

政中的地方社会意愿表达》，《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

邢端等：《通县耆老公举呈》，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

《征聘本末》，明万历三十五年史学迁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索书号17503，第63页。

《明神宗实录》卷276，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丁未，第5108页。

余继登：《淡然轩集》卷1《修史疏一》，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第1291册，第767页。相关讨论参见李小林：《万历官修

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实录》《子海珍本编》第1辑《大

陆卷·杂家类》，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86册，第57页。

参见《明史》卷 288《王穉登传》，第 7389页。相关讨论

参见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第18页。

《瞿生膺公移》，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征聘本末》，

第71页。

曹鲲等：《本县通学覆议呈》、汪勋：《通县乡士夫公举

呈》、李同云：《通学公举呈》，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征聘本

末》，第69、49、57-58页。

《瞿生膺公移》，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征聘本末》，

第71页。

《布政司解书赴部院密揭》，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

《征聘本末》，未标注页码。

官应震：《本府十学公举呈》，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

《征聘本末》，第43页。

胡寄阁：《黄梅县孝廉胡寄阁等开呈瞿乡师讲约功效》，

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征聘本末》，第6页。

参见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卷20《乐学》，《四库全

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7册，第384-385页；冯应京：《南国蓄

艾编列传》，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征聘本末》，第16页；曹

于汴：《仰节堂集(外五种)》卷 5《湖广按察司佥事慕冈冯公墓

志铭》，李蹊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8页。

冯应京：《刻经世实用编檄》，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

《征聘本末》，第22页。

冯应京：《刻仿古编檄》，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征聘

本末》，第17页。

冯应京：《刻声乐编檄》，瞿九思：《瞿聘君全集》之《征聘

本末》，第20页。

《明神宗实录》卷356，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己丑，第6656—
6657页。

《明史》卷288《瞿九思传》，第7391页。

参见《明史》卷 71《选举志三》，第 1714页；龙文彬纂：

《明会要》卷 49《选举三》，第 921页。有关刘元卿应荐举出仕

的问题，参见林展：《明万历年间儒士刘元卿的出处考量与其

〈大学新编〉的编撰用意》，《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64期，

2017年。

《明史》卷70《选举志二》，第1694页。

吴恩荣：《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

版社，2020年，第222—227页。

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

通义校注》卷6《外篇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8页。

··1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



